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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改革：现状、进程及影响
＊

黄季火昆　李康立　王晓兵　丁雅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以实现持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的双重目标。现有研究虽对改革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诸多讨论，但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存续

现状和改革进程缺乏全面实地的考察，关于集体资产改革的影响研究多基于个案分析。基于对全国九省

１５６个村的调研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存续现状、产权改革进程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尚存，但其增值潜力不如预期；有较大增值空间的资产多数已确权改革，对农民增

收助力有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分布区域差异大；改革进度省际间差异较大，部分地方性方案待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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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试点改革是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又一

次深化改革。虽然现有的组级、村级和乡镇三级集

体经济组织替代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生产大

队和人民公社，〔１〕〔２〕但原有集体经济核算体制下村

集体资产权属关系模糊、份额不清、政经不分等问

题依旧 突 出，易 发 生 权 力 寻 租、集 体 资 产 流 失 问

题。〔３〕〔４〕随着城 镇 化、工 业 化 进 程 的 加 快，这 些 弊

端日益凸显，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进一步

改革的实践更是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

包括两大路径。一是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两

权分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集体所有权中分离，

使得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有利于实现法

定物权的 经 济 功 能，提 高 农 业 微 观 生 产 效 率；〔５～７〕

而 “三权 分 置”进 一 步 将 土 地 承 包 权 与 经 营 权 分

开，为土 地 流 转、土 地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创 造 了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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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８〕二是以经营性资产股份权能试点为改革重点

的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从１９８４年广东南海股份

制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保障村民的财产

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试点经验表明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必须构建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两大集体经济改

革路径是在充分考虑我国改革特殊性的基础上对西方

产权理论的具体应用，〔９〕既坚持了 “帕累托改进”的

效率原则，又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１０〕

虽然学界已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给予了充分关

注，并针对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股 份 量 化、

股权管理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基于实

地调研探讨我国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文献较少，对

经营性资产 改 革 的 影 响 因 素 多 停 留 在 个 案 分 析 层

面，这对全国性的村集体资产改革虽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但缺乏代表性。例如，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

经营管理司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指出，目前浙江省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股权管理、税费负担、集体

资产增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１１〕通过对比分析

温州、松江和成都三类典型的股改模式，段龙龙和

刘晓茜对集体资产的总量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

回应了混合 所 有 制 形 式 结 构 及 配 股 机 制 方 面 的 分

歧。〔１２〕夏 英 等 对 大 兴、南 海、闵 行 等１２个 试 点 县

（市、区）进行调查研究，对改革主客体、股权设

置和管理、股份权能赋予、政社分离等方面做出经

验性总结，并探索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

途径。〔１３〕全面推进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仍须

厘清一系列问题。例如，目前全国范围内村集体资

产尤其是经营性资产存续现状如何？目前集体资产

产权改革进行到何种程度？尤其在缺乏自发改革驱

动力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改革进展如何？改革前后

各级组织对其管理是否到位，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完

善？改革实际效果如何，对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有多

大？回答上述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推动农村集体

经营性资 产 改 革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和 作 用。为

此，本文基于对全国９省１５６个村集体资产改革状

况的调研数据，对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存续现状、改

革进程加以分析，为国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改革和相关配套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回

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

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和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试点为重

点，在某些发展阶段集体经济虽然受到一定程度削

弱，但总体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目前我国已进入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的新时期，纵观其发展历程大致可

分为四个阶段：

１．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逐 步 确 立 统 分 结 合 的 双

层经营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原有的高度集中的人民

公社体制被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我国农

业基本经营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１４〕〔１５〕家庭分散经

营并未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１６〕而是将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从土地集体所有权中分离并下放到

农户手中，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得以初步分解。由于

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微观效率方

面的良好激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政策

的支持并在实践中迅速推广。〔１７〕

虽然山西大寨村、河南南街村等提供了集体统

一经营的成功范例，但这一阶段家庭承包已成为农

地经营模式的基础与核心，集体统一经营随着 “双

层经营体制”的提出而有所弱化，这实质造成了两

个经营层次发展失衡。〔１８〕〔１９〕在实际操作中，虽有部

分村集体保留少量机动地以缓解人地矛盾、满足新

增人口和返乡人口等的用地需求，但预留机动地受

到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严格限制，到二轮土地承

包时多数村庄的预留机动地已分配殆尽。〔２０〕

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９０年代中期：乡镇集

体经济异军突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集

体统一经 营，但 却 间 接 促 进 了 乡 镇 企 业 的 发 展 壮

大。一是发端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社队企业参照农

业承 包 责 任 制 推 广 了 多 种 形 式 的 承 包 经 营 责 任

制，〔２１〕为其向乡镇企业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二

是家庭联产 承 包 责 任 制 下 农 业 生 产 劳 动 力 需 求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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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２２〕农业剩余 劳 动 力 逐 渐 从 农 业 领 域 转 移 出 去，

为乡镇 企 业 发 展 壮 大 提 供 了 大 量 劳 动 力。１９８４～

１９８８年，我 国 乡 镇 企 业 从 ６０６．５ 万 个 猛 增 至

１８８８．１６万个；〔２３〕到１９９２年，乡 镇 企 业 高 达２０００

多万家，从业人员接近１２０００万人，乡镇企业创造

的产值占整个农村社会总产值的２／３。〔２４〕

８０年代末，我 国 在 部 分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开 始 了

对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２５〕〔２６〕各

地开展的村集体资产改革多采取 “股份合作制”的

名义，虽然具体改革模式并不统一，如温州的 “三

分三改”、上 海 松 江 的 “三 级 合 一”、成 都 试 验 的

“化整为 零”、浙 江 嘉 兴 的 “两 分 两 换”等 典 型 模

式，〔２７～２９〕但这些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增加农民的分红

收益和财产性收入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一时

期的村集体 资 产 产 权 改 革 主 要 发 生 在 经 济 发 达 地

区，因此属于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３０〕〔３１〕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２００８年：村集体资产

产权改革试点逐步展开

受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建设的冲击，这一阶段我

国农村集体资产流失较为严重。一是以乡镇企业改

制为代表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流失较为严重。上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空间变小、效益下

降，大量乡镇企业因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进

行改制并转为民营。〔３２〕〔３３〕乡镇企业改制使得部分地

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形式较为单一，同时严重削弱

了依靠经营 性 资 产 获 得 集 体 收 入 的 村 集 体 经 济 实

力。〔３４〕〔３５〕二是以农地征用为代表的村集体资源型资

产流失。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为突

出政绩，低价征收集体土地，促进农地非农化，过

度扩张城市，建设各类开发区。〔３６〕集体土地财产权

的损害变相侵蚀了集体资产，大量农民失地、失业

和社会不稳定现象较为突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发

达地区的农村集体资产规模增长迅速，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流动日趋频繁，〔３７〕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促使

部分城中村、近郊村逐步开展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试

点，例如 北 京 市 丰 台 区、上 海 闵 行 区、江 苏 吴 中

区、广州东莞市的股份制改革试点，〔３８〕〔３９〕这些地区

的改革试点为后来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

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４．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村 集 体 经 济 产 权 改 革 试

点与制度化

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进入创新土地利用方式

的新时期。以２００８年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① 一些地区

因地制宜探索土地流转试点办法，如互换并地开展

适度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试点、土地承包经

营权退出试点、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等。〔４０〕

此外，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部分城郊村和城中村

借助征地补偿获得了大量集体经济发展资金，为集

体经济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４１〕如长三

角、珠三角、山东胶东半岛等地通过征地拆迁补偿

款、发展园区经济和物业经济等方式涌现了大量的

强集体强村强镇；而中西部因为资源、地理条件等

限制，集体经济发展仍较为落后。

各地试点为集体经济产权改革政策的出台提供

了宝贵经验 和 实 践 支 持。２０１０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首

次提出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随后几年的中央政策对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做了进一步的规定，〔４２〕这些政策大大推进

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的步伐。截至２０１３年底，

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５省市完成产权制

度改革的村占全国完成村数的８５．５％，比２０１２年

提高了４．８个百分点。②

５．２０１３年～现 在：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的

全面推进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这一阶段集体经

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改革政策和试点办法，对分类有序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 革 作 出 了 明 确 部 署。２０１５年 中 央 “一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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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保

障、鼓励和服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

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文件”指出应将明晰产权归属、资产折股量化、发

展多形式的股份合作作为经营性资产产权改革的重

点。２０１６年底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对 稳 步 推 进 农 村 集

体产 权 制 度 改 革 作 出 了 阶 段 性 安 排，即 力 争 在

２０１９年底全面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到２０２１年

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按照改革 精 神，中 央 先 后 在 各 地 部 署 了 一 系 列 试

点。例如，２０１５年在２９个县 （市、区）推进的农

民股份 合 作、集 体 资 产 股 份 权 能 改 革 试 点，以 及

２０１８年在５０个地市和个别省首次开展的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 “整省整市”试点。

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试点也不断深化。２０１４年，

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和集体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在全国３３个县级行政单位逐步

开展；〔４３〕２０１５年，《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提出的 “三权分置”主张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

系，放 活 了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活 力；２０１７年，北 京、

上海、南京等１３个城市开始进行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这意味着政府开始分阶段地

向农村集体经济转移土地红利。〔４４〕

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下文将基于实地调研数据

对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存续现状、增值潜力及存在问

题开展系统性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

三、数据与抽样方法

为厘清农村集体资产的现状，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

８月至９月在九个省开展了大样本村级调查。具体

的抽样框架如下：首先，根据区域特征和经济发展水

平等综合指标，确定黑龙江、吉林、陕西、山东、河南、

浙江、湖北、四川和广东等９个样本省；其次，根据县

人均工业总产值，在每个省分层随机抽样确定３～５

个样本县；最后，根据乡镇人均工业总产值，在每个

县分层随机抽样确定２个乡镇，并在每个样本乡镇按

照随机抽样原则确定２个村。样本合计为９省３９县

７８个乡镇的１５６个村。调研形式为面对面访谈，受访

对象为村主任、村书记和村会计。此外，为了解村集体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最新进程，２０１７年初课题组对所

有样本村进行了相关内容的面谈回访。

为更全面了解村集体资产及其改革情况，调研

设计为三大模块，分别为村集体资产模块、村集体

资产改革模块及村其他特征模块。村集体资产模块

除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外，还包括村集体资源性资产

（不含农户承包的耕地和林地）以及非经营性资产

（主要是校 舍）的 现 状、运 营 及 其 资 产 价 值 评 估。

村集体资产 改 革 模 块 主 要 包 括 村 集 体 社 员 认 定 标

准，股份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及其改革经验与阻力等

开放问题。村庄其他特征包括村庄地理位置、交通

和人均收入等。

四、样本村集体资产存续现状与价值估计

１．村集体资产现状

调研结果表明，大多数村拥有集体资产，且以

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为主。如表１所示，在所

有１５６个样本村中，７２％ （１１２个）的村拥有集体

资产。其中，拥有集体资产的１１２个村共涉及１７１

项集体资产，其中经营性资产６４项，资源性资产

６６项，非经营性资产４１项。

　表１　　　　２０１６年样本村集体资产分布情况

样本村

总数

有资产村

个数

资产数量

（个）

按资产类型

经营性资源性非经营性

黑龙江 １６　 ６　 ８　 ５　 ３　 ０

吉林 １６　 １３　 １４　 ２　 ４　 ８

山东 １２　 １０　 １３　 ８　 １　 ４

河南 １２　 １２　 １７　 ２　 ３　 １２

陕西 ２０　 １２　 ２０　 ９　 ７　 ４

浙江 ２０　 １７　 ３１　 １２　 １８　 １

四川 ２０　 １２　 １６　 ７　 ８　 １

湖北 ２０　 １５　 ２３　 １２　 １０　 １

广东 ２０　 １５　 ２９　 ７　 １２　 １０

总计 １５６　 １１２　 １７１　 ６４　 ６６　 ４１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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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资产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

较发达的省份 （如浙江和广东）有更多的村拥有集

体资产，而西部地区 （如陕西和四川）拥有集体资

产的村相 对 较 少，黑 龙 江 只 有３８％的 村 （６／１６）

拥有集体资产。从集体资产类型来看，大多数地区

集体资产以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为主，而吉林

和河南主要以非经营性集体资产为主。

２．村集体资产价值估计

调研数据显示，样本村人均集体资产 价 值 低，

区域差异显著。表２列出了村集体所有资产价值的

估算现 值。③ 所 有 样 本 村 村 均 资 产 价 值 为２７３万

元；若仅考察有集体资产的１１２个村，村均集体资

产价 值 增 至３８０万 元，略 高 于 官 方 统 计 的 三 分 之

二。④ 从户均和人均价值来看，在所有１５６个样本

村中，户均和人均集体资产的价值分别为４７６９元

和１１８３元；黑龙江人均集体资产价值最低，仅９５

元，而浙江集体资产人均价值最高，达８６３７元。

　表２　　　　２０１６年样本村集体资产价值估计

村均资产价值 户均资产价值 人均资产价值

（万元／村） （元／户） （元／人）

全样本有资产村全样本有资产村全样本有资产村

黑龙江 ３１　 ８２　 ３８９　 １０５７　 ９５　 ２４４

吉林 ９６　 １１９　 １３７１　 １６２６　 ３５６　 ４３０

山东 １０３　 １２４　 １８８８　 １９９３　 ４９６　 ５２５

河南 ２８８　 ２８８　 ４８７７　 ４８７７　 １１５６　 １１５６

陕西 ４５　 ７５　 １１２７　 ２６２２　 ２８３　 ６４７

浙江 ８５６　 １００７　 ２５６９０　２７６０４　 ８６３７　 ９３９６

四川 ４６　 ７７　 ９４９　 １６３９　 ２８６　 ５０２

湖北 ２２３　 ２９７　 ５０３２　 ６６５４　 １３８７　 １８１５

广东 ６２３　 ８３０　 ６７０７　 ９０５５　 １３２５　 １８２８

平均 ２７３　 ３８０　 ４７６９　 ６７４５　 １１８３　 １６８５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从资产结构来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占集

体资产总值比重不高。如表３所示，尽管经营性资

产数量占总资产数量的３７％ （６４／１１７），但其资产

价值仅占村 均 集 体 资 产 总 价 值 的２０％ （５５／２７３），

资源性

　表３　　２０１６年样本村各类集体资产的数量和价值

资产类别

资产

数量

（个）

村均资产价值户均资产价值人均资产价值

（万元／村） （元／户） （元／人）

全样本
有资

产村
全样本

有资

产村
全样本

有资

产村

１．经营性 ６４　 ５５　 ７７　 ９６９　 １３７１　 ２４１　 ３４３

机器设备 １６　 １　 ２　 ２５　 ３６　 ６　 ９

村办企业 １０　 ２３　 ３３　 ４０９　 ５７８　 １０１　 １４４

校舍１④ １３　 ６　 １１１　 １５７　 ２７　 ３９

小水电 １２　 ５　 ７　 ８８　 １２５　 ２２　 ３１

小产权房 １３　 １９　 ２７　 ３３６　 ４７６　 ８３　 １１９

２．资源性 ６６　 １５６　 ２１８　 ２７３２　３８６３　 ６７８　 ９６５

池塘 ３０　 １６　 ２３　 ２８６　 ４０５　 ７１　 １０１

林木 ３１　 １００　 １３９　 １７４１　２４６２　 ４３２　 ６１５

盐碱地 １　 １　 １　 ９　 １３　 ２　 ３

耕地 １　 １　 ２　 ２２　 ３２　 ６　 ８

荒山 １　 １９　 ２７　 ３３６　 ４７５　 ８３　 １１９

草原 １　 ０．１　 ０　 １　 ２　 ０．３　 ０

石矿 １　 １９　 ２７　 ３３６　 ４７５　 ８３　 １１９

３．非经营性 ４１　 ６１　 ８５　 １０６８　１５１１　 ２６５　 ３７７

校舍２　 ４１　 ６１　 ８５　 １０６８　１５１１　 ２６５　 ３７７

总计 １７１　 ２７３　 ３８０　 ４７６９　６７４５　１１８３　１６８５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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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④

如何做好清产核资，对集体资产进行更准确的估值，是村集

体资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因多数样本村尚未开展集体资产确权

与股份制改革，缺乏对于集体资产价值的准确估值，本项计算依据

村干部对于该村集体资产的大概估值，总体上数据基本能够反映村

集体资产的现状和价值。

据农业部经管总站 体 系 与 信 息 处 统 计，截 止２０１６年 底，全

国农村集体资产 （不含土地等资源性资产）总额３．１万亿元，村均

５５５万元。

有关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界定指出小学校不能划为村集体经

营性资产的范畴。然而，我们的调研以及和村干部的访谈表明由于村

小学等合并，在村庄出现了部分村小学的校舍不具有小学学校的功能，

校舍一般呈现出租、闲置或集体使用三种用途。在以下所有表格中，

出租与闲置的校舍 （校舍１）被归为经营性资产，而集体使用的校舍

（校舍２）被归为非经营性资产。



资产价值占比最高 （５７％），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占

２３％。如果只考 查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资 产，村 均 仅５５

万元，人 均 仅２４１元，且 主 要 来 自 村 办 企 业 （２３

万元）和小产房 （１８万元），其他包括出租与闲置

的校舍 （６万元）和小水电 （５万元）。值得一提的

是，即使只计算有村集体资产的１１２个村，村均集

体经营性资产也仅７７万元，人均３４３元。

调研结果表明，村集体资产价值同村庄的区位、

交通条件和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村距离区域

经济中心越近 （以距离县政府的距离来衡量）、交通

越便捷 （以距离乡级以上公路的距离来衡量）、人均

收入越高，其拥有的集体总资产的人均价值也越高。

如表４所示，村委会到县政府距离在１２公里以

　表４　　２０１６年样本村人均集体资产价值与地理位置、

　　　　　　　交通条件以及收入水平的关系

人均资产价值 （万元／人）

合计 ０．１２

按村委会到县政府距离：

＜１２公里 ０．１４

１２～２５公里 ０．１０

＞２５公里 ０．１１

按村委会到乡级以上公路距离：

＜０．５公里 ０．１３

０．５～２．５公里 ０．１２

＞２．５公里 ０．０８

按人均收入水平：

＞４０００元 ０．０４

４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 ０．０９

＞１２０００元 ０．２４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内的人均集体资产总值为０．１４万元／人，而距离２５

公 里 以 外 的 村 人 均 集 体 资 产 价 值 则 降 至

０．１１万元／人；同 时，到 乡 级 以 上 公 路 距 离 在０．５

公里以内的村人均集体资产价值为０．１３万 元／人，

而２．５公里外的村该值降为０．０８万元／人；资产所

　表５　２０１６年样本村各类集体资产使用及其年收益情况

出租 集体使用 闲置

数量

（个）

年均

租金

（万元）

平均

价值

（万元）

数量

（个）

年均

租金

（万元）

平均

价值

（万元）

数量

（个）

平均

价值

（万元）

经营性

２１　 １０　 １４８　 ３２　 ３　 １５８　 １１　 ４５

机器设备 ０　 １３　 ０　 ７　 ３　 ４３

村办企业 ８　 ３　 １９　 ２　 ６０　 １７５０　 ０

校舍１　 ７　 ６　 ９７　 ６　 ５１

小水电 １　 １０　 ３０　 １１　 １　 ６９　 ０

小产权房 ５　 ２５　 ４５０　 ６　 ３　 １１６　 ２　 ２８

资源性 ２７　 ４　 ５２２　 ３３　 １　 ３０３　 ６　 ４５

池塘 １２　 ４　 １１８　 １３　 ０　 ７３　 ５　 ３８

林木 １２　 ４　 ５４０　 １９　 １　 ４７６　 ０

盐碱地 ０　 ０　 １　 ８０

耕地 １　 １　 ２００　 ０　 ０

荒山 １　 ２　 ３０００　 ０　 ０

草原 ０　 １　 ０　 １０　 ０

石矿 １　 １８　 ３０００　 ０　 ０

非经营性 ４１　 ０　 ２３２

校舍２　 ４１　 ０　 ２３２

总计 ４８　 ７　 ３５９　 １０６　 １　 ２３２　 １７　 ４５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在村人均收入的差别与人均集体资产价值的关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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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收入村组 （人均年收入大于１２０００元）的

人均集体资产价值为０．２４万元／人，是低收入村组

（人均年收入小于４０００元）的６倍，其中中等收入

村组 （人均年收入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均资产价值

也偏低，仅为０．０９万元／人。

３．村集体资产使用情况

在村集体所有资产中，增收的资产大多数已处

于收益输出状态。如表５所示，在１７１项村集体资

产中，由集体使用的资产有１０６项，占资产总数的

６０％以上，出租和闲置资产分别有４８和１７项。当

我们比较三种使用方式的资产平均价值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类别的资产，其闲置平均价值都远低于出

租和集体使用的平均价值。这说明各村有较高价值

的集体资产，早已通过出租或者集体使用产生了收

益，剩下的闲置资产价值都较低。

经营性资产闲置率比资源性资产高，增值潜力

相对更大，但 能 增 收 的 资 产 多 数 也 处 于 已 使 用 状

态。如表５所 示，在６４项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资 产 中，

由集体使用 和 出 租 的 资 产 分 别 占 资 产 总 数 的５０％
（３２项）和３３％ （２１项），闲 置 资 产 占１７％ （１１

项），而资源性资产的闲置率仅为９％ （６／６６）。闲

置的经营性资产主要为未使用的校舍，价值最高的

集体经营性资产 （村办企业和小产房）要么处于运

营状态 （如集体所有），要么已经出租。

五、样本村集体资产改革进程

从改革现状来看，确权与股份制改革尚处于初

步阶段。截至２０１７年初，已开展村集体资 产 确 权

的村 （４１个），占 有 集 体 资 产 的 村 数 量 （１１２个）

的３７％。所有样本村中仅１２个村进行了村集体资

产股份制改革，１１个在浙江，１个在山东。

省际间开展村集体资产改革的进度差异较大。

在集体资产确权上，黑龙江进度最快，至２０１７年

初 有６３％的 资 产 完 成 了 确 权 工 作，其 次 是 广 东

（４５％）和四川 （４４％），确权进度较慢的是吉林和

河南。在股份制改革上，浙江作为全国村集体资产

改革的试点省份，占据了绝大部分进行股份制改革

的村 （１１个）。经营性资产确权进展快于其它资产

的进展。到２０１７年 初 有４４％ （２８／６４）的 村 集 体

经营性资产完成了确权，而资源性和非经营性的资

产确权比例均不足３０％。

　表６　　　２０１７年初样本村各类型集体资产确权和

　　　　　　 　　　　股份制改革进展情况

确权

数量

股份制

改革数

确权且进行

股份制改革数

确权但未进行

股份制改革数

未确权但进行

股份制改革数

经营性资产 ２８　 ８　 １　 ２７　 ７

资源性资产 １９　 １１　 ３　 １６　 ８

非经营性资产 ９　 ０　 ０　 ９　 ０

总计 ５６　 １９　 ４　 ５２　 １５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已开展股份制改革的资产，有相当一部分尚未

完成确权工作，尤以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为代

表。如表６所示，２０１７年初，１９个 进 行 股 份 制 改

革的资产中仅４个完成了确权工作。经营性资产没

有开展确 权 工 作，就 执 行 村 集 体 资 产 的 股 份 制 改

革，可能会造成村集体资产的流失，同时也表明村

集体资产的改革工作程序还需规范管理。

浙江开展了股份制改革的村，基本能够按当地

实际情况并按股份制改革的相关规定执行。对于开

展了股份化改革的１２个村，课题组对其中来自浙

江的１１个村做了分析 （因山东仅１个样本村开展

了股份化改革，体量太小，未列入分析）。经调研

发现，该１１个村都召开了社员大会，这表明目前

浙江省村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革还比较规范 （见表

７）。在社员身 份 认 定 上，均 采 取 了 按 户 口 分 配 股

份，即户籍在本村的人全部进行入股分配。这个方

式较为简 便 可 行，但 是 不 一 定 可 以 推 广 到 其 他 地

区，比如未列入下表的山东省实施改革的样本，社

员认定就更宽泛，不仅包括户籍在本村的居民，还

包括户籍不在本村、但长期居住在本村并对本村有

贡献的常住人口。这种方式对于处理如何兼顾本村

人和外村流动人口问题上较有借鉴意义。在股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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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式上，浙江省主要采用一人一股制。政府在推

广时，同样 可 以 考 虑 人 口 股 与 老 龄 股 相 结 合 的 方

式，让长期为本村劳动的人口获得更多收益。分红

方式主要是按股分配，然而，由于各地农村集体资

产股份制改革尚在初期，没有一个改革村执行了股

权分红，因 此 改 革 的 效 果 仍 需 时 间 检 验。综 上 所

述，浙江省的股份制改革具有较多地方特色，全国

推广时需要因地制宜，做更多切实考虑。

　表７　　　　浙江省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情况

村数量

是否召开社员大会：

１．是 １１

２．否 ０

社员身份认定：

按户口 １１

股份分配方式：

１．一人一股 １０

２．农村户口一人一股、城市户口一人半股 １

３．一户一股 ０

分红方式：

１．按股份分红 １１

２．尚未开始分红，正在探索 ０

股权继承：

１．允许继承 １０

２．不允许继承 １

是否上市：

１．是 ０

２．否 １１

样本村数量 １１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研。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府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改革，以实现持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的双重目标。现有关于集体资产改革的研

究还停留在个案分析层面，缺乏对农村集体资产改

革的定量分析。本文基于全国９省１５６个村的调研

数据，对我国农村集体资产现状和产权改革进程进

行了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尚存，但现状可

能不抵预期。从价值上看，我们在９省采用分层随

机抽样调查的村，村均集体资产为２７３万；其中经

营性资产村均仅５５万，人均仅２４１元。我 们 调 研

的数据明显小于相关统计上报和部分典型案例分析

的数据，本文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调研未将无形资产

等纳入经营性资产统计范围；另一方面可能与经营

性资产股份制改革流程不规范有关，导致村集体经

营性资产村均和人均价值较低。

第二，价值较高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仍有助力

农民增收的空间。在本轮确权改革之前就已承包或

出租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大多数已产生收益，但其

收益大部分成为承包者和出租人的个人收益，村集

体及其成员财产权益受到一定的侵蚀。在这部分集

体经营性资产的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到期后，基于

本轮村集体资产确权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原则与经验

积累，对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一步明晰集体产权，

并将股份量化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形成更加

普惠的收益分配方式，将更大程度地发挥经营性资

产在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中的作用。

第三，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在提高全国农民

平均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将会

有所扩大。目 前，接 近３０％的 村 没 有 任 何 集 体 资

产，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和东北地区；

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具有地理区位相对优势、交通

运输便捷、农民收入高的村，其集体经营性资产也

更高。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村庄在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改革中要么无法获利，要么获利较少，农民的整

体收入差距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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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村集 体 经 营 性 资 产 改 革 尚 处 于 初 步 阶

段，改革进度省际间差异较大，部分地区改革流程

仍需规范。调研数据显示，开展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股份制改革的村均为东部试点省份；在我们调研的

１９个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资产中仅有４个完成了 确

权工作，部分村庄清产核资与股份制改革工作顺序

混乱，使得改革流于形式，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第五，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试点进 展 良 好，

改革效果待实践检验。已开展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

份制改革的村，在成员界定、股权分配、分红与继

承等改革内容上体现了较多地方特色，为其他地区

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鉴于调

研的改革村目前还未执行股权分红，因此暂时无法

对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对农民增收方面的改革效果做

出准确的评价，在后续研究中实证分析村集体资产

股份制改革的改革效果将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

议：

第一，需要进一步规范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

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工作流程。基层领导干部和工

作人员要统一 “先确权、后股改”的工作思路，在

清产核资、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对有改革价值的村

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针对村办企业、

小水电、小产权房等不同经营性资产，应根据资产

特性和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分类细化实施更加符

合本村所有集体成员利益的股改方案。

第二，根据各类资产存续现状，合理兼顾经营

性资产股份制改革和其他类型的集体资产改革。调

研数据显示，调研村的集体经营性资产平均价值并

不高，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较

为有限；而在不包括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

的情况下，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的价值也是经营性资

产的近三倍。因此，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需要深化包

括农用地、集体 建 设 用 地 和 宅 基 地 在 内 的 “三 块

地”改革试点。对于已投入使用或出租的经营性资

产，既要通过股权配置、资产折股量化等方式保证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权益，加强对村集体经营

性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又要为以后发展预留必要资

金，提高经营性资产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收益较

低、对农民增收作用有限的经营性资产，应在完成

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逐步向非经营性资产转化改造，

例如不再具 有 经 营 性 收 益 的 厂 房 等 固 定 资 产 以 招

标、承包、拍卖等形式向老年人、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等公共服务功能转化改造。

第三，要密切关注并合理控制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改革过 程 中 农 民 收 入 差 距 扩 大 的 现 象。调 研 表

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相对落后、地理区位

相对偏远的地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越低，考虑

到这些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本身就低，改革必然导

致区域间农民收入扩大。一方面应加大中央对上述

地区农民的收入转移支持力度，把无村集体经营性

资产的村列入扶持重点；另一方面，应健全问题反

馈机制，确保集体资产改革的公允性、信息透明度

和村民监督权，尽可能避免村集体资产流失，真正

让农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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